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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水县人民政府

关于聘任县政府法律顾问的决定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，提高政府依法决策能力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聘任下列人员为县政府法律顾问：

周家魁   山东众成清泰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律师

孙昭令   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

司衍明   山东品誉律师事务所律师

孙建华   山东泗水滨律师事务所律师

县政府法律顾问聘期一年，自发文之日算起。到期后根据考核结果决定续聘事宜，续聘事宜通过签订合同明确，不再另行发文。县司法局负责县政府法律顾问日常联络及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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